
  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

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江苏

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经过认真研讨并基

于独立判断，现对公司 2021 年度担保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

担保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，无其

他对外担保。2021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金额约合人民币 108,921,317.00 元。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约合人民币

191,335,319.86 元，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

资产的 21.65%，其中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约合人民币 174,771,573.11

元，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9.78%，

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约合人民币 16,563,746.74 元，占公司

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.87%。公司已按照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履行了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。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对公司的担保情况履行了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二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 

公司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，

不存在违规担保，有效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。 

公司对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均认真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，并及时做出了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信息披露。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021 年度所发生的担保均是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，无其他对外担

保，被担保方均系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，经营情况正常，财务状况稳定；所发



生的担保活动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，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

的良性发展，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及公司内部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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